
������昭睇：配建地下车位和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的，可一
并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酸菜鱼：车位作为一份与房子配套使用的重要不动
产，长期以来因产权等问题纠纷不断。

艺春：现实生活中，很多业主花高价买的车位却没
有产权，签的只是一份租赁合同，仅拥有使用权。

宗琦一召：很多小区特别是老小区都面临着“有车
开，无地停”的窘境，而且地下车位价格并不低。

朝晖：该征求意见稿提出，若地下车位还未办理首
次登记的，业主转让车位时，需由开发建设单位提供配
建地下车位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调查或测绘报告
等，配合购买人办理地下车位登记。

一步一回头：《物权法》出台，从根本上确认了地下
空间的权利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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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点点 @@周周口口日日报报������房龄“19岁”以上，加装电梯、完善养老抚幼
设施、物业公司进驻———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启动

������秋意更浓， 一则热乎乎的消息暖了人心：
从今年起，我省将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
成 2000 年以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 这意味着，以前槽点满满的老旧小区可望
加装电梯、进驻物业，老人居家养老、孩子就近
入托等公共服务也将得到完善。

记者 10 月 18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由省住
建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审计厅以及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联合发布的《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表明，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面
启动。

按照规定，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条件是
城市、县城（城关镇）建成于 2000 年以前，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旧、缺失，但房屋
结构安全较好，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
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包含基础设施、住宅建筑本
体、居住环境、配套养老托幼公共服务设施四
个方面。 其中，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涉及完善无
障碍设施、建立便民市场、设置快递服务场所
及智能信报箱，完善小区智慧安防系统，完善
社区医疗、养老抚幼、文体娱乐、家政等生活设
施。

据了解，我省将对全省老旧小区进行全面

调查摸底，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 并
在此基础上，充分征求业主意见，按照“民生为
先、补短为主”的原则，确定年度改造计划，分
年度逐步实施改造提升。

《意见》特别提出，要对有条件加装电梯的
既有住宅， 鼓励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
加强养老抚幼设施建设改造，建设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无障碍通道，对小区公厕进行适老化
改造等方便老人生活；同时增建婴幼儿服务设
施，为家长照护宝宝们创造安全、舒服的环境
和条件。

据悉，通过改造整治提升，老旧小区要基
本实现“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理到位、群众
满意”的总体目标。 此外，我省还宣布，对建成
于 2000 年至 2005 年年底， 配套设施缺项、功
能不完善、 公共服务及社会服务不齐全的小
区，各市县可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部署和本地
实际情况，择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和年度
计划。

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建国

表示，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有利于改
善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而且
有利于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扩大投
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稳增长，不断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 热搜指数：★★★★

������青风：这则消息暖人心。
美丽丽萨：打造“宜居、安全、和谐”的居

住环境，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给予幸福：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平安：老人居家养老、孩子就近入托等公

共服务也将得到完善。
兰：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有利于

改善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
而且有利于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扩
大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稳增长，不断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庆国：民生为先、补短为主。

热乎乎的胡辣汤：通过改造整治提升，老
旧小区要基本实现“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
理到位、群众满意”的总体目标。

给点：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 2000
年以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厉害！
必须点赞！

宁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小娃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体现大民生。
做人不能太高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

根本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明确地下车位确权登记
维护城镇住宅小区地下车位（库）权利人合法权益，

自然资源部起草了 《自然资源部关于城镇住宅小区地下
车位（库）确权登记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10
月 8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提出，若地
下车位还未办理首次登记的，业主转让车位时，需由开发
建设单位提供配建地下车位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
调查或测绘报告等，配合购买人办理地下车位登记。

地下车位，包括与地上建筑物一并开发建设的配建
地下车位和独立开发地下空间建设的单建地下车位。

2007 年，《物权法》出台，从根本上确认了地下空间
的权利归属，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
式约定，意味着建设单位可将规划用于建设的地下停车
位（库）通过出售、附赠方式将产权转移给业主，但在具
体操作办法上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地下车位土地用途、使用期
限，依据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等认定。

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配建地下车位，与地上
建筑物配建比例明确且按用途在空间上能够明确区分

的，其土地用途、使用期限按对应地上建筑物的土地用
途和使用期限认定；在空间上不能够明确区分的，按地
上建筑物使用期限最长土地的用途和使用期限认定。

申请配建地下车位首次登记的，原则上与地上建筑
物一并申请。 单独申请配建地下车位首次登记的，应提
交配建地下车位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调查或测绘
报告、税费缴纳凭证等材料。 配建地下车位用于转让的，
还应提供确认地下车位转让后属于权利人专有和共有

部分的面积，以及确认车位划分、编号等材料。
配建地下车位转让的，应遵守有关地下车位转让的

政策规定。 配建地下车位和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的，可
一并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申请单建地下车位首次登记的，应一并办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下车位所有权登记。

征求意见稿明确，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已办理转移登
记，其所有权人因购买等实际使用配建地下车位，该地
下车位已办理首次登记的， 由转让双方持购买合同、税
费缴纳凭证申请办理地下车位转移登记；该地下车位未
办理首次登记的，由开发建设单位提供配建地下车位符
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调查或测绘报告等，配合购买
人办理地下车位登记。

征求意见稿提出，本意见实施前，经依法批准建设，
符合相关规划许可条件、建设标准，不计算容积率、不计
土地出让价款的配建地下车位，可按本意见相关要求办
理不动产登记。 热搜指数：★★★★

������自然资源部就地下车位权利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公
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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